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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报个料就有机会获赠一年晚报
微博、微信、官网、热线96706，我们24小时等着您

本报9 6 7 0 6热线消息 (记者
王若松) 即日起到12月底，通

过本报96706热线、微博、微信或
者齐鲁晚报网报料的济南地区
读者，线索一经采用并见报，就
可获赠本报2014年度订报卡一
张，价值180元，重要线索还将额
外提供线索奖。

长期以来，本报通过96706新

闻热线接听读者报料和建议投
诉，并发放线索奖励，最高奖金
2000元。在全省任何一个地方拨打
96706热线，都按市话收费。

为了进一步回馈广大读者，
本报决定即日起到12月底发起

“您报料，我送报”活动，并将奖
励范围扩大至微博、微信或者齐
鲁晚报网。

您身边有什么突发的大事
或新鲜事？有什么让您感动的好
人好事，又有什么让您气愤的不
公平、不合理的事？快通过96706

热线、微博、微信或者齐鲁晚报
网和我们说说吧。通过网络提交
的报料要求原创、真实、客观，但
不违背新闻和互联网管理规定。

您的线索本报一经采用并

见报，您就可获得本报2014年度
订报卡一张，价值180元。重要线
索还将额外提供线索奖。

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无论
通过何种方式，在参与的同时，
请您一定要留下诸如手机号等
个人的有效联系方式，以便我们
的记者能看到线索的第一时间
联系到您。

参与方式：
1、拨打本报96706热线；
2、关注本报新浪、腾讯官方

微博，给我们的官微发送私信；
3、给本报微信发送消息，微

信号：qiluwanbao002；
4、登录齐鲁晚报官方网站

(http：//www.qlwb.com.cn/)点击“网
上报料”栏目，给我们留言。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见习
记者 王红星 ) 近日市民马
女士反映，自己今年 1 0月份经
一家中介签了一份购房合同，
约定买卖双方10月31日前付首
付、办手续，并且交了 1 4 0 0 0元
的中介费；后来卖方违约不卖
房子了，合同作废。经马女士强
烈要求，该房产中介才退回了
1 0 0 0 0元中介费。不过，房产中
介则说是马女士违约在先，中
介费要收4000。

“我买的是南辛庄宿舍的
房子，10月23日签的合同，后来
卖方不同意卖了，中介就是不
肯把中介费退给我。并且房产
中介多次欺瞒我，刚开始他们
说这是 1 9 9 3年的房子，签完合
同以后，我才知道是 1 9 8 1年的
房子；还有就是房子已经抵押
了，中介刚开始也没告诉我。”
马 女 士 说 她 多 次 去 找 中 介 理
论，他 们才 在 1 2 月 5 日退给我
1 0 0 0 0块钱，“中介还让我在收
据上注明：双方不再追究法律
责任，包括房龄问题。”

而房产中介另有说法。“就
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没能把
房龄明确告诉马女士，我们才
退了10000块钱。而且马女士也
是有责任的，当时我们有一个
口头约定：卖方那边房子在抵
押，由于资金紧张，需要马女士
先给 2 3万的首付，然后卖方解
压。可是后来马女士并没有按
照口头约定先给首付。因此卖
家生气，不肯卖了。”

不过，马女士则表示自己
从没做过“先付首付后解压房
子”的口头约定：“这是不可能
的，我怎么可能替别人还债呢？
合同中明确写着‘解压当日，乙
方 (买方 )付首付’，我怎么可能
先付钱。中介就是要找我的过
失，说我先违约，扣下我的中介
费。”

“根据合同法对居间合同
的相关规定，居间人未促成合
同成立的，可以要求委托人支
付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
用，但不得要求委托人支付报
酬。”山东舜启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凤丽说，不管是中介方没有
对房龄做严格审核，还是故意
隐瞒房龄，都是严重的过失。而
且交易没有成功，首付也没付。
如果合同中没有特殊规定，那
么 中 介 应 该 把 中 介 费 退 还 买
方；中介工作人员的一些必要
的费用应该由买方支付，“不过
中介应该拿出证据来，比如打
车发票之类的单据，不能随意
扣费。”

房产买卖没成

也收4000元中介费

低低头头看看微微信信，，车车撞撞上上老老人人
开车低头打手机、看短信事故风险要比平时高5倍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王喆昱 )

几天前，济南驾驶人张某凌
晨驾车途中，低头看微信的功
夫，撞上了前面的骑车老人，致
其重伤后逃逸。几天后，在内心
压力煎熬下，张某到交警部门
投案自首。

12月7日凌晨3点左右，历
下交警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电话称，黑西路解放阁西侧有
一个人躺在地上，疑似被撞伤。
民警赶到现场发现躺在地上的
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已经没
有了意识，随后赶到的急救车
把老人带到医院救治。至今老

人仍住在重症监护室，没有脱
离生命危险。

民警对现场勘查发现，地
下只遗留下了一些车辆的碎
片，老人昏迷中又不能讲述事
发经过。是谁撞伤了老人，肇事
司机去了哪里，成了民警心头
的一块石头。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驾驶
员张某具有重大嫌疑，遂找到
了他的住处，通过电话、上门沟
通等方式告知张某母亲劝其归
案。几经劝说，12月10日，张某
到历下交警大队投案自首，交
代了肇事逃逸的过程。

张某现年36岁，济南人。12

月7日凌晨1点多，张某接到朋
友电话说过生日要在历山路一
饭店聚聚，就开车赶了过去。聚
会结束后，张某开着车子往回
走，在行驶至事发地点时，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他马上低头去
看。就在这一瞬间，事故发生
了，等张某再次抬起头，就看到
路上躺着的老人和倒在地上的
自行车，意识到发生了事故，害
怕被处罚，张某直接开车逃离
了现场。

10日下午，记者在历下交警
大队见到了张某，面对记者的
提问，张某一直将脸埋在手中，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只说了一

句话：“没想到把对方撞得这样
厉害，我是1999年取得的驾照，
过期了没有审验，心里害怕就
没有停车直接开车跑了。心里
非常煎熬，就来自首了。”据了
解，张某在2005年8月因故意伤
害罪被天桥区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10年，2011年1月才释放出狱。

因低头看手机引发的交通
事故屡见不鲜，北京人民警察
学院交通安全专家柳实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曾将它的危害与
酒驾相提并论。交警也指出，在
开车时低头打手机、看短信事
故发生的风险要比平时高出5
倍。

管管道道燃燃气气泄泄漏漏爆爆炸炸伤伤一一人人
水泥封堵管道破裂口惹祸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见习
记者 贾君婧) 10日上午7点
30分左右，济阳名门世家小区
一号楼八单元地下室发生爆
炸，小区一名工作人员受伤。济
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
次爆炸原因是燃气管道存在人
为掩盖的破裂口，出现燃气泄
漏遇明火引发爆炸。

10日上午10点，记者在名
门世家爆炸现场看到，发生事
故的1号楼周边已拉起了警戒
线。楼南3个车库的卷帘门已被
炸开，其中一个卷帘门被炸飞
足有20米，公安、燃气公司、消
防等人员正在楼外检测事故原
因。1号楼八单元北侧，单元楼

门口的两个井盖也被炸翻。在8
单元的楼道内，有三四个地下
室门被炸断。

事故发生后，名门世家小
区停电、停水，暖气也停了，1号
楼的居民都聚集在楼的东南
侧。居住在1号楼八单元2楼的
张女士回忆：“大约在7点30分，
刚吃完早饭就听到‘嘭’的一声
巨响，现在两条腿还打哆嗦。”
张女士说，事故发生时自己大
脑一片空白，看到自家的车停
在被炸翻的井盖旁，自己还让
儿子下楼将车开走。

至于爆炸原因，一些小区
居民猜测说：“今天早上有一户
居民家里停电，给小区工作人

员打电话让他们维修，工作人
员就去1号楼8单元地下室合电
闸，可能有燃气泄漏，遇到明火
发生这次爆炸。”小区内一名目
击者称，有一名工作人员受伤
被送往了济阳县人民医院。

在济阳县人民医院普外二
科的病房内，记者见到了受伤
的那名小区工作人员。在病房
内照看病人的李女士介绍，受
伤的是她姐夫，姓姜，今年50
岁。“现在他还不能说话，我也
不清楚事故是怎么发生的。赶
到医院的时候，看到他脸部被
烧成黑色，大部分头发被烧焦，
右臂也有烧伤的痕迹。”

济阳县人民医院普外二科

主治医生说，姜先生烧伤不是
很严重，已经得到救治，没有生
命危险，“现在脸上有些肿，大
约两周可以消肿。”

经过济阳县各方排查，10日
下午事故原因得出结论。据济阳
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在
1号楼西北侧发现了管道上的一
个黄豆粒大小的泄漏口。据推
测，当初修建此管道的时候，或
许有工作人员不小心弄坏了燃
气管道，因怕被发现，私自用水
泥堵住了破裂口，经过长时间使
用，管道内燃气泄漏入地下电缆
沟内，工作人员去合电闸时泄漏
的燃气遇到明火发生爆炸。

肇事车辆的前挡风玻璃分散性破碎。交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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